
版號：01112024表28-3-1(110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八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3.020.052.330.0123.610.550.311.3011.7918.613.255.1466.98

第2分位 22.780.040.290.008.090.030.221.382.5159.201.933.5377.22

第3分位 19.940.020.250.005.170.010.131.301.4867.881.572.2480.06

第4分位 18.370.020.220.003.780.010.091.201.2971.931.301.8081.63

第5分位 18.410.010.190.013.340.010.061.101.0273.031.251.5881.59

第6分位 19.120.010.200.003.270.000.051.020.9072.511.321.5980.88

第7分位 19.700.010.190.003.270.000.050.991.1971.641.421.5480.30

第8分位 20.520.010.180.023.430.000.060.930.3171.581.461.5079.48

第9分位 23.260.000.200.013.420.000.070.900.1668.951.441.5776.74

第10分位 26.620.010.280.025.120.000.100.820.0464.301.361.3473.38

合    計 22.170.020.430.016.250.060.111.092.0763.961.632.1877.83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